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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外，且檢討相關之業務的監督機制是否有缺失，並加以改進。 

（四十二）本院羅委員淑蕾，針對經濟部日前宣布 5 月 15 日起調漲電價

，然而據調查，台電興建發電廠計畫，預算浮編濫編情況嚴

重，目前正在實施中的七項電廠計畫，預算金額共計高達九

千多億元，等於一年中央政府總預算的半數，台電工程採購

弊案頻傳，溢價向民營電廠購電，其經營浪費、虧損卻由全

民承擔。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七個實施中的發電廠計畫預算金額，包括核四廠 3,300 億元、林口火力發電廠更新擴建工程

1,500 億元、深澳火力發電廠更新工程 1,000 億元、大潭天然氣電廠工程 980 億元等七項，

總額高達 9,163 億元。 

二、其中最被外界詬病的是核四廠，核四工程款從當初核定的 1,679 億元，增加到 2,736 億元，

日前又傳出要再追加 583 億元，累計將達約 3,300 億元。根據監察院調查，若再加上因停工

造成的直接損失 380 億元，及替代發電成本增加 1,490 億元，全民等於要為核四案支出近

4,800 億元，超過一條高鐵。 

三、上述七個電廠施工計畫經費都有濫編情形。以林口火力發電廠更新擴建工程為例，總預算

金額為 1,500 億元，其中包括電廠本身工程 1,200 億元、興建卸煤碼頭 300 億元，其中電廠

本身工程原編預算僅 600 億元，發包前卻突然倍增為 1,200 億元，被外界質疑之後，真正發

包金額又降為 886 億元；卸煤碼頭部分最後發包金額也大幅減為 80 億元，顯示當初預算浮

編極為嚴重。 

四、而台電在開放民間設立電廠後，其轉投資的電廠及財團法人盤根錯節，主事者又多由台電

高階主管退休後轉任，像是台汽電董事長蔡文魁、星元電力董事長施弘基、星能電力董事

長徐懷瓊、大園汽電董事長李錦田，皆曾任台電副總經理；森霸電力董事長徐崧富則曾任

台汽電總經理；這些轉投資電廠董事長的月薪，平均約為廿五萬元，而國光電力總經理吳

宗曉，也曾任台電專業總工程師，台電是否有意識透過轉投資來稀釋持有股份，藉以規避

國會監督，而台電溢價向這些民營電廠購電，其中恐有利益輸送之嫌，相關單位應予追查

。 

（四十三）本院羅委員淑蕾，針對越南籍勞工來台工作外逃滯留不歸，

目前仍有 1 萬 5,000 人在台非法打工，比率之高，我國儼然成

為越勞入境外逃打工賺錢國度，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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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根據越南勞動傷兵社會部勞工管理局主管台灣部門統計資料指出，自 2003 年起，每年有超

過 6,000 名越籍勞工逃跑。2010 年至 2011 年約有 1 萬 1,000 人外逃；其中，涉及 2,000 人

外逃的 48 家越南公司已遭越方或台方取消勞動出口許可證。統計並指出，有 3 萬 4,786 名

越勞遭台灣官方驅逐出境，可是仍有約 1 萬 5,000 人非法在台打工。在越南所有赴國外工作

者中，赴台勞工逃跑率最高，占總數 40.82%，平均每個月有 550 人不知去向。 

二、外籍勞工逃跑事件時有所聞，但這些跨海離家來台工作的勞工，逃跑的因素複雜，根據台

灣國際勞工協會所掌握的資料，外勞來台打工，平均得付出 8 到 25 萬元的高額仲介費，再

加上上工後各種巧立名目的服務費、文件費、雜費等，使得初來乍到的外勞，至少得花一

年半的時間才可能還債，意謂著來台的前一年半，外籍勞工等於在做白工，也難怪當遇到

約期將屆甚至被提前解雇，外勞時常選擇逃跑，轉為黑工繼續留台攢錢。 

三、據此，外勞逃跑的癥結可能源於前端高額的仲介費與來台後仲介業者的收費剝削，因此建

請相關主管單位就仲介業者的不平等剝削進行徹查，以改善外籍勞工在台工作的權益，同

時追查非法滯留外籍勞工動向。 

（四十四）本院羅委員淑蕾，針對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國發

表演說時表示「東京都政府正與尖閣諸島（即釣魚台列嶼）

的所有人進行談判，力爭於今年內獲得所有權」，釣漁台列

嶼為我國固有領土，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此言不僅藐

視我國在釣魚台的主權，也傷害台日友好關係，因此，外交

部應向日本政府強調釣魚台列嶼為我國主權之外，且應呼籲

日本官員應審慎言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據報載，石原慎太郎在美國華府演說表示東京都政府正與尖閣列嶼的所有人進行談判，力

爭於今年內獲得釣魚台列嶼的所有權，並表示，只要獲得東京都議會批准購地案，就可開

發周邊自然及漁業資源，甚至派駐員警。 

二、釣魚台列嶼為中華民國固有之領土，且釣魚台群島於民國九十三年就登記為我國所有，屬

於頭城鎮大溪里所有。 

三、因此，外交部除了重申釣魚台列嶼為我國固有領土，並依「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

惠、共同開發」原則處理釣魚台問題之外，也希望外交部能夠向日本政府呼籲，不要再有

傷害台日關係的言論產生，並維持台日關係的發展。 

（四十五）本院江委員惠貞，針對護理師由於工時長且負荷大，各醫療


